醴陵市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使用方案

为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湖南省财政厅湘财预〔2025〕5号文件下达我市2025年动物防疫补助经费414.24万元，（其中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247.37万元，强制免疫劳务补助经费63万元，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经费87.87万元，疫情测报站疫病监测16万元）。为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严格按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3号)、《湖南省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湘财农〔2023〕63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使用方案。
1、 强制免疫劳务补助经费（63万元）
2025年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报醴陵市人民政府同意在醴陵市南乡片开展春秋两季动物强制免疫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试点，中共醴陵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醴陵市2025年度动物强制免疫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试点实施方案》（醴农办发〔2025〕5号），劳务费18.76万元，管理费2.4万元，意外保险费0.4万元，强制免疫副反应1万元，评估劳务7万元，全年南乡片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资金需29.56万元。其余33.44万元将用于醴陵市东西北三个片区和城区五个街道的动物防疫劳务补助或下半年该区域的动物防疫工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
2、 疫情测报站疫病监测（16万元）
主要用于疫情测报站动物疫病监测采样、免疫效果监测评价、疫病监测、实施强制免疫计划。其中，动物疫病监测、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误餐、交通等工作经费6万元，采购兽医实验室试剂、耗材5万元，采购口罩、消毒药物等防护物资和兽医实验室设备维护、维修费用5万元。
3、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87.87万元）
根据我市符合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条件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申报情况，结合全年出栏、出笼产地检疫数量，于2025年12月前按程序予以发放。
4、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247.37万元已公示发放）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湘农联〔2021〕27号）文件要求，“全省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补助资金发放，原则上依据湖南省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平台的审核数据，不再采信其他数据。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县级财政后，应在3个月内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病死畜禽收集、无害化处理单位，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套用。一经查实，全额追回补助资金，并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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